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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學科中心 
研究教師檢核暨遴選辦法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月1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141207B號 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點」辦理。 

貳、目的 

一、精進並示範高品質教學實務 

種子教師需持續深化學科專業與教學法，能在教學現場示範有效的教學策略，作為區域或

全國教師的教學典範，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二、發展與推廣優質教案與課程模組 

依據課綱與學生學習需求，設計具素養導向、差異化與可複製性的教案，並透過研習、社

群或平台分享，協助教師直接應用於教學現場。 

三、促進創新教學與教學轉化 

引入新興教學理念與方法（如探究式學習、跨域教學、數位融入教學等），協助教師將理論

轉化為可行的教學實踐，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四、建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輔導機制 

扮演專業引導者角色，促進教師之間的對話與合作，建立穩定運作的專業學習社群，並提

供教學諮詢與回饋，支持教師專業成長。 

五、擴散專業影響力並回饋政策與實務 

系統性蒐集教學實施成果與回饋，協助學科中心掌握教學現場需求，作為課程發展、研習

規劃與政策調整的重要參考依據。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音樂學科中心-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肆、辦理方式 

一、當學年度研究教師檢核向度及項目如附件二之表列。 

二、新學年度公開遴選 

1.透過學科中心電子報、教師專業研習活動及網路平台，公告研究教師遴選辦法。 

2.透過各縣市「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之推動組織」，公告研究教師遴選辦法。 

    三、申請方式 

        ●首次申請者 

1.請首次申請之教師，須填具「參加研究教師遴選報名表」，如附件一。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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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檢附 1份個人教案，於規定期限內，連同「參加研究教師遴選報名表」，寄送至音樂學

科中心電子信箱 music28570108@gmail.com。 

3.申請日期為每年 9 月 1日至翌年 4月 10日止。 

●已是研究教師者 

1.有意繼續擔任研究教師者，須填寫「研究教師檢核/續聘表」，如附件二。 

2.請檢附相關資料，連同「研究教師檢核/續聘表」，寄送至音樂學科中心電子信箱

music28570108@gmail.com。 

3.申請日期為每年 4 月 10日前。 

二、申請資格 

1.現任高級中等學校合格教師。 

2.具五年以上種子教師資歷之合格音樂教師（年資得採計代理教師年資，不含兼課年資）。 

3.各級教育主管單位或音樂學科中心推薦。 

三、遴選流程 

1.受理並彙整申請資料後，送交音樂學科中心研究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 

2.書面審查包括申請者之教學經歷、教學成果、研發成果、中心組織參與等項目。 

3.通過書面審查者，須參與音樂學科中心辦理之研究暨種子教師增能培訓課程。 

4.經完成培訓課程並經審查通過者，由音樂學科中心提交研究教師推薦表至工作圈，經課

務發展工作圈委員(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國教署公告研究教師審查通過名單。 

四、聘期：以學年度為單位，一年一聘；聘期自每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 日止。 

五、工作任務： 

1.研發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示例，每學期至少一件以上。 

2.統籌規劃學科中心辦理之種子教師工作坊。 

3.統籌規劃區域教師專業研習活動或擔任研習講師。 

4.每學期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5.因應學科發展與教育趨勢，協助規劃或執行具前瞻性與創新性的工作任務。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六、研究教師權益： 

研究教師於聘任期間，依工作任務得以每週減授基本教學 4到 6節或按工計酬。 

伍、本辦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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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學科中心參加研究教師遴選報名表 

姓名    服務學校  

教學年資 共      ＿年 
曾任種子

教師年資 

擔任        學科種子教師 

共＿      年 

研究教師之任務與目標 

一、 列點說明曾參與學科中心的任務與成果 

二、 列點說明未來擔任研究教師的工作目標與構想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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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學科中心研究教師檢核/續聘表 

研究教師姓名：                                      填表日期： 

 

(一)研究教師檢核向度及項目表 

(二)當學年度擔任研究教師檢核表(請研究教師自行填寫) 

 檢核學年度： 

向度 研究教師檢核項目(不需全部填寫，擇要即可） 附件說明 

1.組織參與 

40% 

□參與學科中心研究暨種子會議   次。 

□參與工作圈暨學科中心工作會報   次。 

□參與執行秘書及研究教師例會    次。 

□協助學科中心規劃精進教學研習。 

□擔任小組組長，組別           。 

□其他                        。 

 

2.專業表現及推展 

50% 

□研發教案    份。 

□撰寫教學資源、評量示例或研習心得等   份。 

□研發教材資源之試教/實作。 

□公開觀議課    次。 

□規劃教師專業增能活動。 

□擔任教師專業社群召集人。 

□參與教師專業社群。 

□協助辦理教學分享或教師研習。 

□主持教學研討會議。 

□其他                     。 

 

向度 研究教師檢核項目 

1.組織參與 

40% 

1-1 參與會議出席情形及會議表現。 

1-2 協助學科中心規劃精進教學相關事項並支援年度重點推動事項。 

2.專業表現及

推展 

50% 

2-1 研發課程、教學及評量示例質量。 

2-2 研發教材資源之試教/實作。 

2-3 規劃帶領種子教師/課程輔導員專業增能 

2-4 經營與推動教師專業社群。 

2-5 協助規劃執行學科中心辦理全國性教學成果發表或教師專業成長或主持教

學研討會議。 

3.中心特色與

創新發展 

10% 

3-1 視學科屬性或中心特色發展需求，自訂考核項目。 

3-2 因應學科發展或教育趨勢，具前瞻性或創新性的工資握任務，有助於中心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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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特色與創新

發展 

10% 

□參與學科中心實作工作坊並產出個人成果。 

□因應學科發展與教育趨勢，協助規劃或執行具前

瞻性與創新性的工作任務。 

□其他                                。 

 

(三)是否願意繼續申請擔任下一學年度研究教師？ 

    □ 是，願意繼續申請擔任    學年度研究教師；並以上述檢核表及資料作為申請檢附資料。 

□ 是，願意由音樂學科中心推薦擔任    學年度研究教師；並以上述檢核表及資料作為申

請檢附資料。 

    □ 否，因個人因素考量，擬先不申請擔任研究教師。 


